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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工学院教务与招生处文件

教务〔2021〕15 号

关于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
领导干部听课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:

为贯彻全员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和抓好教风学风建设，

推进领导干部带头深入教学一线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，根据

《厦门工学院领导干部和教师听课制度》（厦工教〔2016〕74

号）文件精神，继续开展本学期领导干部听课工作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听课人员及次数要求

1.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次，主管教学和学生工作的校

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 次，其中至少一次思政课。

2.教务与招生处、学生安全处正副职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

8 次；其他与教学管理相关的职能部门、教辅单位正副职领导每

学期听课不少于 6 次。

3.二级院（部）正、副职领导听课每学期不少于 8 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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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听课主要任务

1.了解教师的教学规范、学生的学习状态和课堂秩序情况。

2.了解和考察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情况。

3.了解教师上课准备、执行教学计划等情况。

4.了解教师、学生对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。

5.发现并推介好的教学方法、好的教学手段、好的师德师风。

6.了解各教学环境与教学设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。

7.听课过程如有发现教学事故，则及时与教务与招生处联系。

三、听课要求

1.每次听课时间不少于 1 学时（45 分钟）视为完成听课任

务。

2.同一教师同一课程每次只听一节课（不多节连听）。在听

课过程中，听课人员应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实事求是记录教师

授课情况并填写听课记录表，将教学建议反馈给授课教师。

四、听课管理

1.考虑到听课的覆盖面，扩大听课范围，教务与招生处为非

教学单位的领导干部安排了具体的听课人员名单供参考（详见附

件 1），教学单位领导干部的听课安排由学院（部）根据本单位

的实际情况自行安排。除特殊情况外，尽量避免重复、交叉听同

一个教师的课。

2.听课人员根据学校课程表（附件 2）自主确定听课时间、

地点及课程；《听课评价表》可下载附件 3 打印或到教务与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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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办公室（图书馆 303 室）领取。

3.教务与招生处负责建立和管理校领导、行政职能部门领导、

教辅单位领导等干部听课人员的听课档案。各院（部）自行建立

和管理本院（部）领导干部的听课档案。

4.实行月报告制度，校级领导、行政职能部门领导、教辅单

位领导等干部在听课当月内把听课评价表交回教务与招生处。各

院（部）领导干部在听课当月内把听课评价表交给本院（部）办

公室，由办公室汇总后每月底前将听课评价表复印件交教务与招

生处郭新巧老师处（原件留存院部）。

5.教务与招生处及时对每月听课情况进行整理、汇总。

6.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听课情况作为其年终考核的内容

之一，学校将定期对全校公布各级各类人员听课情况。

附件：1.《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领导干部听课安排一览

表（供参考）》

2.《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》

3.《厦门工学院课堂教学听课评价表（领导干部用）》

厦门工学院教务与招生处

2021 年 3 月 31 日

抄送：校领导、存档。

厦门工学院教务与招生处 2021 年 3月 31 日印发


